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3）

自願公告

控股股東提供財務資助

本公告由華融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本公司就將由中

國華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中國華融國際控股」）提供本金總額 299,709,437.31美元

之貸款融資訂立貸款協議（「貸款協議」）。中國華融國際控股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為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貸款協議項

下貸款融資（「貸款」）並無以本集團任何資產作抵押，而貸款之加權平均屆滿年期

約為5.6年。貸款將由本公司作一般業務營運用途。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4A .90條，貸款協議為一項獲豁免關連交易。

承董事會命

華融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強

香港，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強先生、賴勁宇先生及王巍女士，非執行董

事為于小靜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天祐博士、馬立山先生及楊少強先生。


